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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集安瑞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签署综合授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人”）作为中集安瑞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环科”或“公司”或“甲方”）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13 号——保荐

业务》等有关规定，对中集环科与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综合授信协议暨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申请授信额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及 2024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框架协

议约定，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可以向公司及子公司

提供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亿元的综合授信。 

为满足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保障公司稳健运营，基于上述框架协议，公司

拟与财务公司签署综合授信协议。经双方协商，公司拟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的综合授信额度，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在授

权期内，上述授信额度可以循环使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项下业务包含但不限于：

流动资金贷款、各类保函、项目贷款、应收账款保理、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

等。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综合授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基于谨慎性原则，

本议案董事杨晓虎、季国祥、赖泽侨、丁莉回避表决。该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审议通过，保荐人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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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或总经理指定的授权人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

要，在综合授信额度内办理授信等具体事宜，并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

及用信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

部由公司承担。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财务公司介绍 

名称：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望海路 1166 号招商局广场 1#楼 11 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力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0343905G 

成立日期：2010-02-09 

股权结构：中集集团持股 78.91304%，深圳南方中集集装箱制造有限公司持

股 21.08696%。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无，许可经营项目是：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办

理成员单位贷款；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提供

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

业务；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办理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和消

费信贷；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从事套期保值类衍生产品交易。（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1,154,183 万元，所

有者权益 182,902 万元；2023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9,211 万元，净利润 7,741

万元。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1,275,689.8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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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所有者权益 187,807.53 万元；2024 年 1-6 月营业收入 9,305.91 万元，净利润

4,905.61 万元。 

2、关联关系说明 

财务公司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集集团旗下子公司，属于公司关联法人，公

司与财务公司开展金融服务业务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经查，财务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利率参照银行同期利率水平，按照公平及合理的原则确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

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尚未与财务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最终授信情况

以实际签署协议为准。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为规范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已编制《关于与中集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关

于对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以切实保障公

司及子公司在财务公司综合授信业务的安全性、流动性。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作为中集集团控股子公司，资产情况优良、资信情况良好。公司与

财务公司开展综合授信业务，旨在拓宽公司融资渠道，分散投资风险，获取安全、

高效的财务管理服务，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同时，财务公司从事的非银行金

融业务属于国家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受到国家监管部门的持续严格监管，财务公

司向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服务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利率及其他收费标准参

照市场公允价格。因此，公司与财务公司开展综合授信业务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公司利益得到了合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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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当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 

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日，公司及子公司与财务公司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

额为 25,531.46 万元。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

行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公司提供综合授信业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与其发生综合授信业务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需求，有利拓宽公司融

资渠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该关联交易事项公平，上市公司资金独立、安全，不存在被关联

人占用的风险。董事会关于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相

关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与财务公司签署综合授信协议暨关联交易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议案发表了同

意的审查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与财务公司签署综

合授信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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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集安瑞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综合授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施丹  王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8 月 21 日 

 
 

  

 

 


